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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
管理要求的通告

为保障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正常出入境，确保吴淞口国际

邮轮港口岸安全畅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》《上海市促进邮轮经济

发展若干规定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现就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口岸

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通告如下：

一、口岸限定区域范围

（一）T1 、T2 航站楼

1.入境方向：自廊桥入口至边防检查验证台后方区域，包

括廊桥通道、入境免税店、边防检查候检区、边防检查查验区、

边防检查检后区等入境旅客离轮后至边防检查验证台后方区

域动线所经区域。

2. 出境方向：自边防检查候检区域至廊桥出口，包括边防

检查候检区、边防检查查验区、边防检查验证台后方工作区、

出境免税店、廊桥通道等出境旅客自海关检查后至下到二层廊

桥出口行进动线所经区域。

（二）T3 航站楼（仅出境方向）

自边防检查候检区域至廊桥入口，包括边防检查候检区、边

防检查查验区、边防检查验证台后方工作区、出境免税店、廊

桥通道等出境旅客自边防检查候检区至廊桥口行进动线所经

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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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码头作业区域

北起 3 号泊位码头前沿线，南至 4 号泊位前沿线，东

起邮轮靠泊水域岸线，西至限定区域隔离墙。南北最长处

约 1600 米，东西最宽处约 48 米，总面积约 7.7 万平方米。

二、口岸限定区域管理要求

（一）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依法对本辖区口岸限定区

域实施管理，维护正常出境入境秩序，人员和交通运输工

具进出口岸限定区域的，应当接受检查和管理，对扰乱口

岸限定区域管理秩序的行为，依法予以处罚。

（二）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会同口岸有关生产经营单

位通过物理隔离、电子门禁、电子围栏、标志线等方式对

口岸限定区域实施封闭隔离，设置相应的通道、卡口、岗

亭，设立口岸限定区域标识。

（三）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与有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

分工加强执法协作，确保口岸限定区域内各类案（事）件

及时、妥善处置，共同维护对外开放口岸安全畅通。

本通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

2026 年 7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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